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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07年 7月 9日 

發稿單位：書記處 

聯 絡 人：檢察官兼書記官長陳傳宗 

聯絡電話：02-23115224  
 

「法務部卸、新任高階主管暨所屬檢察機關首長聯合交接及宣誓典禮」

於今（9）日上午 10 時在司法新廈五樓大禮堂舉行，由法務部部長邱太三

主持監交。司法院副秘書長葉麗霞、最高行政法院院長藍獻林、中華民國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曾文杞、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最高檢察

署檢察總長江惠民等貴賓及各級檢察署、各機關首長、同仁計三百餘人蒞

臨觀禮。 

在首長交接及宣誓後，由新任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長張

清雲及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毛有增代表新任首長致詞。接著由司法

院副秘書長葉麗霞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曾文杞致詞，

葉副秘書長致詞時表示，雖然審、檢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角色及立場有所

不同，但彼此間具有共存、共榮的關係，在保障人權、發現真實、實現司

法正義的目標是一致的，所以希望未來在法規的制定、修正及司法行政業

務的推動各方面，審、檢雙方能夠透過溝通、協調，取得共識，發揮司法

更大的效能，真正達到保障人民權利及實現司法正義的目標，重新贏回人

民對司法的信心。曾副理事長致詞時則強調，律師為司法制度不可缺的一

員，對於各項司法制度的變革及檢察業務，律師全聯會及各地律師公會絕

對會盡力配合，同時也表示律師肩負維護人權的天職，期盼檢察官在案件

的偵辦上能夠做到勿枉、勿縱，讓沒有過錯的人民儘快恢復正常生活、讓

有過錯的被告坦然清楚地接受審判，才是法官法所揭示「檢察官是國家公

益代表人」的意涵，也才能與法務部「提升檢察效能、實現刑事正義」的

政策目標更加緊密配合。最後由法務部邱部長期勉所有檢察首長及檢察機

關同仁。 

部長於致詞時首先提到，司法工作非常龐雜，相關單位都扮演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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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唯有審、檢、辯司法鐵三角的通力合作，才能讓司法效能更加

的精緻，真正達到人民所期待的公平正義。 

部長表示本次檢察長人事異動，最主要的考量是因應年底的九合一選

舉，以及在各檢察機關為執行「新世代反毒策略」已建置並啟動區域聯防

機制的基礎上，採小幅度的調整，期許所有的檢察長都能夠帶領各地檢署

團隊，完成積極查賄、壓制暴力、全面反賄選宣導等三大工作目標，讓選

舉能夠公平、順利、圓滿完成，讓社會大眾能夠信賴檢察機關。 

其次，為精緻偵查、提升辦案品質，部長提出三點方向與各位首長共

勉：第一，社會大眾往往對檢察體系所擔憂的是在於偵查的品質，特別是

貪瀆案件，這部分經過檢察機關的檢討、分析，總結出院、檢在個案上的

法律見解不同、因生活經驗造成對客觀事實的理解不同，以及蒐證不足等

原因，除了希望最高法院能夠統一相關法律見解之外，也希望透過檢察體

系自身的努力，逐步解決問題，以提升案件定罪率。第二，檢察長是各檢

察機關的龍頭、也是領頭羊，期許未來針對重大案件能由檢察長督導所有

主任檢察官、資深檢察官以團隊辦案方式提升偵辦能量及辦案品質，相信

更能獲得社會對檢察機關的信賴。第三，期待各檢察長能夠時刻關心同仁，

如果發現在生活風紀或品德操守有狀況，應適時提醒，必要時應給予嚴厲

考評，讓同仁知所警惕，以維護司法形象。 

最後，部長特別提到，刑事訴訟法設置有緩起訴的機制，可以讓檢察

官基於公益代表人的角色，做社會公義的平衡，因此期許各檢察長鼓勵檢

察官儘量運用緩起訴機制，讓司法資源能有效地集中在重大案件的偵辦上。 
 

 


